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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蓮縣政府及所屬機關學校約用人員進用及管理要點第九
點修正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九、約用人員之報酬應視工作之繁簡

難易、責任輕重，及應具備之知

能條件，依附表一「花蓮縣政府

及所屬機關學校約用人員支給

報酬標準表」訂定報酬薪點，惟

涉及技術性、專業度較高等業

務，得依附表二「花蓮縣政府及

所屬機關學校約用技術人員及

專業社工人員支給報酬標準表」

所列類別規定進用，並折合通用

貨幣發給於契約中訂定之，不得

以其取得較高學歷或以僱用多

年等理由要求調高報酬薪點。 

前項所稱報酬薪點折合通用貨幣

之折算標準，得參照行政院所定

聘僱人員薪點折合率辦理。 

 

九、約用人員之報酬應視工作之繁簡

難易、責任輕重，及應具備之知

能條件，依附表一「花蓮縣政府

及所屬機關學校約用人員支給報

酬標準表」訂定報酬薪點，惟涉

及技術性較高、內容複雜之計

畫、設計、研究等業務，得依附

表二「花蓮縣政府及所屬機關學

校約用技術人員類別及支給報酬

標準表」所列約用技術人員類別

規定進用，並折合通用貨幣發給

於契約中訂定之，不得以其取得

較高學歷或以僱用多年等理由要

求調高報酬薪點。但各機關因精

簡約用人員，增加其他約用人員

業務量且提高其職責程度，得於

所減少人員節省之經費額度內，

專案核准調高報酬薪點。  

    前項所稱報酬薪點折合通用貨幣

之折算標準，得參照行政院所定

聘僱人員薪點折合率辦理。 

本次修正主要重點是 

刪除現行規定中「因

應業務量增加得提高

薪點」的彈性條款，

同時在用語上改為

「 專 業 度 較 高 業

務」，並以附表二明確

規範適用範圍，使規

定更嚴謹、避免浮動

加薪爭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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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蓮縣政府及所屬機關學校約用人員進用及管理要點第九點附表一修正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附表一    花蓮縣政府及所屬機關學校約用人員支給報酬標準表 

薪級 薪點 行政類 應具基本資格條件 

5 300 

  

第 
二 
層 

(10%) 

300 

  
4 290 290 

3 280 

第 

一 

層 

280 

  

1.國內外專科以上學校相關科系畢
業者。 

2.高中(職)畢業或具同等學力，並
具有擬任工作性質相當之訓練六
個月以上或二年以上之經驗者。 

2 250 250 
高中(職)畢業或具同等學力，並具
有與擬任工作性質相當之訓練三個
月以上或一年以上經驗者。 

1 230 230 高中(職)畢業或具同等學力者。 

基本工資   國民中學畢業或具同等學力者。 

說明: 
一、本表適用對象為全額以縣預算進用之人員，至中央補助之計畫

辦理方式如下: 
(一)中央訂有明確薪酬標準者，依中央所訂規範辦理。 
(二)中央未訂薪酬標準或僅訂薪酬參考標準，及機關所定薪點超

過中央所訂薪點者，得適用本表。 
二、起支薪點及晉薪規定如下: 

(一)本類人員薪點分二層級，起支薪點分別為 230、250、280薪
點。 

(二)各處(局)依縣預算進用之行政類約用人員，第二層人員人數

合計不得超過各處(局)縣預算行政類約用人員總數之 10%，

附表一    花蓮縣政府及所屬機關學校約用人員支給報酬標準表 

報酬 
薪點 

約用人員 
附        註 

職責程度 所具知能條件  

二八○ 

1. 在一般監督下，運

用較為專業學識獨

立判斷，辦理臨時

性之行政技術或各

專業方面甚複雜之

工作。 

2. 1、國內外專科以上

學校相關科系畢業

者。 

3. 2、高中(職)畢業或

具同等學力，並具

有擬任工作性質相

當之訓練六個月以

上或二年以上之經

驗者。 

1、約用人員應具有

本表所列相當薪

點之專門知能條

件之一。 

2、本表薪點折合率

得由本府參照行

政院所定聘僱人

員薪點折合率折

合通用貨幣發給。 

3、各單位應審酌業

務、經費狀況核定

擬任人員所敘薪

點，且不得因個人

因素（取得較高學

歷、年資增加）而

作為調高薪點之

理由。 

二五○ 

4. 在一般監督下，運

用專業學識辦理臨

時性行政技術或各

專業之複雜工作。 

5. 高中(職)畢業或具

同等學力，並具有

與擬任工作性質相

當之訓練三個月以

上或一年以上經驗

者。 

二三○ 

6. 在一般或直接監督

下，運用基本學識

或初步專業學識辦

理臨時性稍複雜之

例行性工作或初級

高中(職)畢業或

具同等學力者。 

 

為強化
約用人
員留任
及激勵
士氣，本
次增列
二九
○、三○
○薪
點，並設
置晉升
條件及
比例限
制，以健
全薪點
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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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蓮縣政府及所屬機關學校約用人員進用及管理要點第九點附表一修正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小數點後無條件捨去。 
(三)第一層晉級至第二層，需連續二年年終考核甲等或連續三年

年終考核一年甲、二年乙得晉升一薪級。 
三、約用人員應具有本表所列相當薪點之資格條件之一。 
四、本表薪點折合率得由本府參照行政院所定聘僱人員薪點折合率

折合通用貨幣發給。 
 

 

 

 

 

 

 

 

 

 

 

 

 

 

 

技術工作。 

基本 

工資 

7. 在一般或直接監督

下，運用基本學識

或初步專業學識辦

理臨時性稍簡單工

作之例行工作或初

級技術工作。 

國民中學畢業或

具同等學力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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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蓮縣政府及所屬機關學校約用人員進用及管理要點第九點附表二修正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附表二 花蓮縣政府及所屬機關學校約用技術人員及專業社工人員

支給報酬標準表 

薪

級 

薪

點 
技術類、專業社工類 應具基本資格條件 

15 440 

  

  

第 
三 
層

(10%) 

440 【土木工程】 

1. 國內外專科以上土木、水

利、建築、水保、環工、農

工、營建、交通、測量、機

械、電機、電子、環安、職

業安全衛生、防災、河海工

程等相關科系畢業者。 

2. 高中(職)畢業或具同等學

力，且曾實際從事工程設

計、監造、工程工務(工地

主任、品管、職業安全衛

生、測量等)工作滿五年以

上者。 

【資訊】 

1. 國內外專科以上資訊工

程、資訊科學、資訊管理、

電子計算機、電腦科學等相

關科系畢業者。 

2. 高中(職)畢業或具同等學

14 420 420 

13 410 410 

12 400 400 

11 390 390 

10 380 

第 
二 
層 

(30%) 

380 

  

9 370 370 

8 360 360 

7 350 350 

6 340 340 

5 330 第 

一 

層 

330 
  

4 320 320 

附表二  花蓮縣政府及所屬機關學校約用技術人員類別支給報酬標

準表 

報酬 

薪點 

約用技術人員  
附        註 

技術類別 所具知能條件  

三三○ 

 

三二○ 

 

三一○ 

 

三○○ 

 

二九○ 

土木工程 1. 國內外專科以上土

木、水利、建築、水

保、環工、農工、營

建、交通、測量、機

械、電機、電子、環

安、職業安全衛生、

防災、河海工程等相

關科系畢業者。 

2. 高中(職)畢業或具

同等學力，且曾實際

從事工程設計、監

造、工程工務(工地

主任、品管、職業安

全衛生、測量等)工

作滿五年以上者。 

1. 約用人員應具有

本表所列相當薪

點之專門知能條

件之一。 

2. 本表薪點折合率

得由本府參照行

政院所定聘僱人

員薪點折合率折

合通用貨幣發給。 

3. 各單位應審酌業

務、經費狀況核定

擬任人員所敘薪

點，且不得因個人

因素（取得較高學

歷、年資增加）而

作為調高薪點之

理由。 

資訊 1. 國內外專科以上資

訊工程、資訊科學、

資訊管理、電子計算

機、電腦科學等相關

科系畢業者。 

現 行 進
用 薪 點
僅 訂 二
九 ○ 至
三 三
○，固定
不變，晉
升 空 間
有限。修
正 後 擴
大 為 二
九 ○ 至
四 四 ○
並 分 三
層級，增
訂 晉 薪
條 件 及
比 例 限
制，另增
列 社 工
類別，使
制 度 更
具 誘 因
與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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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蓮縣政府及所屬機關學校約用人員進用及管理要點第九點附表二修正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3 310 310 力，且曾實際從事資訊工作

滿五年以上者。 

【社工】 

符合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

考試社會工作師考試規則第 5

條規定應考資格且實際從事社

工業務者。 

2 300 300 

1 290 290 

說明： 

一、本表適用對象為全額以縣預算進用之人員，區分為技術類（土

木工程、資訊）及專業社工類。至中央補助之計畫辦理方式如

下: 

(一)中央訂有明確薪酬標準者，依中央所訂規範辦理。 

(二)中央未訂薪酬標準或僅訂薪酬參考標準，及機關所定薪點超

過中央所訂薪點者，得適用本表。 

二、起支薪點及晉薪規定如下： 

(一) 本類人員薪點分為三層級。新進人員起支薪點為 290薪點；

任職期間若連續二年年終考核為甲等，或連續三年年終考核

達一年甲等、二年乙等，得晉升一薪級。 

(二) 各處（局）依縣預算進用之技術類及專業社工類約用人員，

其第二層及第三層人員總數，分別不得超過該類人員總數之

30%及 10%；小數點後無條件捨去。 

三、約用人員應具有本表所列相當薪點之資格條件之一。 

四、本表薪點折合率得由本府參照行政院所定聘僱人員薪點折合率

折合通用貨幣發給。 
 

 

2. 高中(職)畢業或具

同等學力，且曾實際

從事資訊工作滿五

年以上者。 

 


